
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行政执法事项清单--行政检查事项

项目

编码
项目名称

执法

类别

执法

主体

承办机构

（处室）

执法依据

实施

对象

办理时限
收费依

据

和标准

备注

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规章 部委规章
政府

规章

规范

性文

件

法定

时限

承诺

时限

JC001

对营业性

演出的监

督检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营业性演出管

理条例》（2008 年

7 月 22 日国务院

令第 528号，2016

年 2 月 6日予以

修改）第 5条、

第 33 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JC002

对互联网

上网服务

营业场所

经营单位

经营活动

的监督检

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互联网上网服

务营业场所管理

条例》（2002 年 9

月 29日国务院令

第 363 号公布，

2011 年 1 月 8 日

第一次修订，

2016 年 2 月 6 日

第二次修订）第 4

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

项目

编码
项目名称

执法

类别

执法

主体

承办机构

（处室）

执法依据

实施

对象

办理时限
收费依

据

和标准

备注

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规章 部委规章
政府

规章

规范

性文

件

法定

时限

承诺

时限

JC003

对艺术品

经营管理

的监督检

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艺术品经营

管理办法》（文

化部令第 56

号）第 3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JC004

对互联网

文化活动

的监督检

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互联网文化

管理暂行规

定》（2003年 5

月10日文化部

令第27号公

布，2017年 12

月15日文化部

令第57号修

改）第6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JC005

对社会艺

术水平考

级机构开

展考级活

动的监督

检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社会艺术水

平考级管理办

法》（2004 年 7

月 1日文化部

令第 31 号公

布，2017 年 12

月 15 日文化

部令第 57 号

修订）第 5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

项目

编码
项目名称

执法

类别

执法

主体

承办机构

（处室）

执法依据

实施

对象

办理时限
收费依

据

和标准

备注

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规章 部委规章
政府

规章

规范

性文

件

法定

时限

承诺

时限

JC006

对娱乐场

所从事经

营活动的

监督检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娱乐场所管理

条例》（2006 年 1

月 29日国务院令

第 458 号公布，

2016 年 2 月 6 日

国务院令第 666

号予以修改）第 3

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JC007

对境外组

织或者个

人在中华

人民共和

国境内进

行非物质

文化遗产

调查的监

督检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非物质文化遗

产法》（2011 年 2

月 25日主席令第

42号）第 15 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

项目

编码
项目名称

执法

类别

执法

主体

承办机构

（处室）

执法依据

实施

对象

办理时限
收费依

据

和标准

备注

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规章 部委规章
政府

规章

规范

性文

件

法定

时限

承诺

时限

JC008
对旅行社

监督检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

旅游法》

（2013

年 4月 25

日主席令

第 3号）

第 83 条，

第 85 条

《旅行社条例》

（2009 年 2月 20

日国务院令第

550 号公布，2016

年 2 月 6日国务

院令第 666 号第

一次修改，2017

年 3 月 1日国务

院令第 676 号第

二次修改）第 3

条，第 41 至 44

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无 无 不收费

JC009

对导游人

员的监督

检查

行政

检查

河 北 省

文 化 和

旅游厅

市 场 管 理

处、综合执

法监督局

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

旅游法》

（2013

年 4月 25

日发布，

2016 年

11月 7日

修改）第

83 条，第

85条

《导游人员管理

条例》（1999 年 5

月 14日国务院令

第 263 号发布，

2017年10月 7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687

号修改）第 3、4

条

公

民、

法人

和其

他组

织

无 无 不收费


